附件：《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名单

	序号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依据及处理决定
	公告送达文书编号

	1
	蔡沛华
	2025年8月22日凌晨00时34分许，当事人蔡沛华驾驶三无蓝色机动船（长3.8米、宽1.3米、深0.4米，发动机功率12匹）一艘，在清远市水利枢纽大坝下游300米处（禁渔区内）使用刺网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被清城区横荷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截至被查获时，当事人蔡沛华非法捕捞渔获物重35.035公斤，主要以鳊鱼、鲮鱼、鳙鱼、鲤鱼等为主，现场已放生处理，无违法所得。以上违法事实有现场照片、现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及《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捕捞）》相关规定，本机关对当事人违反禁渔区的规定进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人民币贰万陆仟元整（26,000.00元）的处罚决定。

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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